暖通设计计算书、图纸说明及温湿度检测报告
一、暖通设计计算书
1. 计算依据与范围
1. 依据规范：《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2016）、项目建筑专业图纸
2. 计算范围：项目全域暖通系统负荷计算（冷负荷 / 热负荷）、风量计算、水力计算，覆盖 A 区展厅、B 区商业（餐饮 / 零售）、公共区域（卫生间 / 母婴室 / 健身角）三大功能板块
3. 计算参数：
1. 室外设计参数（歙县地区）：夏季空调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35.2℃，湿球温度 28.6℃；冬季空调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 2.5℃，相对湿度 75%
2. 室内设计参数：按功能区域差异化设定（详见表 1）
2. 室内设计参数设定

	功能区域
	夏季温度（℃）
	夏季湿度（%）
	冬季温度（℃）
	冬季湿度（%）
	新风量（m³/h・人）
	噪声要求（dB (A)）

	A 区展厅
	24±1
	45~60
	20±1
	40~60
	18
	≤40

	B 区餐饮区
	25±1
	45~65
	19±1
	40~60
	25
	≤50

	B 区零售区
	24±1
	45~60
	20±1
	40~60
	20
	≤45

	公共卫生间
	22±1
	≤70
	18±1
	≥30
	10（换气次数≥8 次 /h）
	≤55

	母婴室
	26±1
	50~65
	22±1
	50~65
	30
	≤40

	健身角
	23±1
	45~60
	19±1
	40~60
	25
	≤50


3. 核心计算过程
3.1 冷负荷计算（采用逐时负荷计算法）
4. 计算逻辑：冷负荷 = 围护结构传热冷负荷 + 人员散热散湿负荷 + 照明散热负荷 + 设备散热负荷 + 新风冷负荷
5. 分区冷负荷统计：
| 功能区域 | 建筑面积（㎡） | 冷负荷指标（W/㎡） | 峰值冷负荷（kW） | 占总冷负荷比例 |
|----------|----------------|--------------------|------------------|----------------|
| A 区展厅 | 1200 | 110 | 132 | 32.1% |
| B 区餐饮区 | 800 | 180 | 144 | 34.9% |
| B 区零售区 | 1000 | 100 | 100 | 24.2% |
| 公共区域 | 500 | 90 | 45 | 10.9% |
| 合计 | 3500 | - | 421 | 100% |
3.2 热负荷计算
6. 计算逻辑：热负荷 = 围护结构传热热负荷 + 冷风渗透热负荷 + 新风热负荷 - 室内散热负荷（人员 / 照明 / 设备）
7. 分区热负荷统计：
| 功能区域 | 峰值热负荷（kW） | 热负荷指标（W/㎡） | 备注 |
|----------|------------------|--------------------|------|
| A 区展厅 | 98 | 82 | 文物保护区，冬季需稳定控温 |
| B 区餐饮区 | 75 | 94 | 餐饮设备散热补偿部分热负荷 |
| B 区零售区 | 85 | 85 | - |
| 公共区域 | 32 | 64 | - |
| 合计 | 290 | - | - |
3.3 风量计算
8. 新风量计算：新风量 = 人员数量 × 人均新风量标准，各区域人员密度按《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核算
9. 送 / 回风量计算：送风量 = 冷负荷 /（1.01×ρ×Δt），其中 ρ=1.2kg/m³（空气密度），Δt 为送风温差（夏季 6~8℃，冬季 10~12℃）
| 功能区域 | 新风量（m³/h） | 送风量（m³/h） | 回风量（m³/h） | 换气次数（次 /h） |
|----------|----------------|----------------|----------------|--------------------|
| A 区展厅 | 2160 | 15800 | 13640 | 8.5 |
| B 区餐饮区 | 2000 | 17600 | 15600 | 12.0 |
| B 区零售区 | 2000 | 12200 | 10200 | 7.8 |
| 公共区域 | 800 | 5400 | 4600 | 6.5 |
3.4 水力计算
10. 计算对象：冷冻水系统、冷却水系统、空调风系统
11. 核心参数：
1. 冷冻水系统：供回水温差 5℃，设计流速 1.2~1.6m/s，总阻力损失≤120kPa
2. 冷却水系统：供回水温差 5℃，设计流速 1.5~2.0m/s，总阻力损失≤100kPa
3. 风系统：主风管风速 6~8m/s，支风管风速 3~5m/s，系统阻力损失≤800Pa
12. 计算结论：系统管径、水泵扬程、风机压头选型均满足设计要求，水力平衡达标
4. 计算书附件
13. 附件 1：逐时冷负荷计算明细表
14. 附件 2：热负荷计算明细（含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取值）
15. 附件 3：风量及水力计算草图
16. 附件 4：计算软件输出报告（天正暖通 T20 V7.0）
二、暖通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
1. 图纸设计依据与原则
17. 设计依据：项目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专业图纸，暖通设计计算书，相关国家及行业规范
18. 设计原则：
18. 节能优先：采用变频冷水机组、热回收新风系统，优化系统运行策略，降低能耗；
18. 功能适配：展厅注重温湿度稳定性，餐饮区强化通风换气，公共区域兼顾节能与舒适性；
18. 风貌融合：风管、设备尽量隐蔽安装，与徽派装修风格协调，避免破坏古建筑结构；
18. 安全可靠：设置防火阀、排烟阀，满足消防要求，系统具备备用设备及应急运行模式。
2. 系统设计说明
2.1 空调系统
19. 冷热源：夏季采用 2 台螺杆式冷水机组（LSBLG280）提供 7/12℃冷冻水；冬季采用 1 台燃气热水锅炉（Q=300kW）提供 45/40℃热水；
20. 末端设备：A 区展厅采用风机盘管 + 新风系统，B 区餐饮 / 零售区采用风管机 + 新风系统，公共区域采用壁挂式风机盘管；
21. 控制方式：所有末端设备均配备温控器，可独立调节温度；冷水机组、水泵采用变频控制，根据负荷变化自动调节运行参数。
2.2 通风系统
22. 排风系统：B 区餐饮区设置专用排风系统（排风量 20000m³/h），配备油烟净化器（净化效率≥95%）；公共卫生间设置机械排风系统（换气次数≥8 次 /h）；
23. 新风系统：各区域新风系统独立设置，配备热回收装置（热回收效率≥60%），冬季预热、夏季预冷新风，降低能耗；
24. 防排烟系统：疏散楼梯间、前室设置加压送风系统，展厅、商业区设置机械排烟系统，与消防系统联动。
2.3 采暖系统
25. 冬季采暖采用空调热水系统，与制冷系统共用末端设备；
26. 文物展厅冬季采用电地暖辅助采暖（表面温度≤28℃），避免局部温度过低影响文物保存。
3. 图纸索引及核心内容

	图纸编号
	图纸名称
	比例
	核心内容
	适用场景

	NT-01
	暖通设计总平面图
	1:500
	各区域空调、通风系统布置，设备定位
	全局设计参考

	NT-02
	冷热源机房平面图
	1:100
	冷水机组、锅炉、水泵、冷却塔布置，管道连接
	机房施工

	NT-03
	空调风系统平面图（分区域）
	1:100
	风管布置、风口定位、风机盘管 / 风管机安装位置
	末端施工

	NT-04
	空调水系统平面图（分区域）
	1:100
	冷冻水 / 热水管道布置、阀门定位、支吊架设计
	管道施工

	NT-05
	通风及防排烟系统平面图
	1:100
	排风管、新风管、排烟管布置，风机、风阀定位
	通风 / 消防施工

	NT-06
	系统原理图（空调 / 通风 / 防排烟）
	1:200
	系统流程、设备连接关系、控制逻辑
	设计交底、系统调试

	NT-07
	大样图及节点图
	1:10
	风管接口、管道保温、设备安装节点、支吊架详图
	施工工艺指导


4. 材料与施工要求
27. 管道材料：冷冻水 / 热水管道采用无缝钢管（DN≥100）、镀锌钢管（DN<100），风管采用镀锌钢板（厚度≥0.75mm）；
28. 保温材料：管道、风管采用离心玻璃棉保温（导热系数≤0.038W/(m・K)），保温层厚度≥25mm；
29. 施工要求：管道安装坡度≥0.003，风管安装水平度偏差≤3mm/m，设备安装垂直度偏差≤2mm/m；所有隐蔽工程需验收合格后方可封闭。
三、建筑各功能空间温湿度检测报告
1. 检测依据与概况
30. 依据规范：《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22）、《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2016）、《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T 38386-2019）
31. 检测时间：2026 年 11 月 5 日 - 11 月 7 日（冬季运行稳定期）
32. 检测仪器：温湿度记录仪（精度 ±0.1℃/±1% RH）、便携式温湿度计（经计量校准合格）
33. 检测布点：按功能区域均匀布点，每个区域布点数量≥3 个（面积 > 100㎡每增加 50㎡增设 1 个点），布点高度 1.5m（人员活动高度）
2. 检测结果统计（冬季运行期）
2.1 各功能区域温湿度检测数据

	功能区域
	检测点数（个）
	温度平均值（℃）
	温度波动范围（℃）
	湿度平均值（%）
	湿度波动范围（%）
	设计要求符合性

	A 区展厅
	5
	20.3
	19.8~20.7
	52
	48~56
	符合（20±1℃，40~60%）

	B 区餐饮区
	4
	19.2
	18.8~19.6
	55
	49~61
	符合（19±1℃，40~60%）

	B 区零售区
	4
	20.1
	19.7~20.5
	50
	45~55
	符合（20±1℃，40~60%）

	公共卫生间
	3
	18.3
	17.9~18.7
	58
	52~65
	符合（18±1℃，≥30%）

	母婴室
	3
	22.2
	21.8~22.6
	58
	53~63
	符合（22±1℃，50~65%）

	健身角
	3
	19.3
	18.9~19.7
	51
	46~56
	符合（19±1℃，40~60%）


2.2 检测结论
34. 所有功能区域冬季温湿度平均值均满足设计要求，温度波动范围≤±0.9℃，湿度波动范围≤±8%，稳定性良好；
35. A 区展厅温度控制精度最高（波动≤±0.7℃），满足文物保存对环境稳定性的要求；
36. 母婴室湿度维持在 53~63%，符合婴幼儿舒适需求；
37. 公共卫生间通风效果良好，湿度未超过 70%，无异味积聚；
38. 整体检测结果表明，暖通系统运行效果达标，各功能区域温湿度环境满足使用要求。
3. 夏季补充检测数据（历史数据回顾）

	功能区域
	温度平均值（℃）
	湿度平均值（%）
	设计要求符合性

	A 区展厅
	23.8
	55
	符合（24±1℃，45~60%）

	B 区餐饮区
	24.9
	58
	符合（25±1℃，45~65%）

	B 区零售区
	23.9
	53
	符合（24±1℃，45~60%）

	公共区域
	22.8
	60
	符合（22±1℃，≤70%）


4. 检测报告附件
39. 附件 1：检测仪器校准证书
40. 附件 2：各检测点逐时温湿度记录曲线
41. 附件 3：现场检测照片（布点位置、仪器安装）
42. 附件 4：检测人员资质证明
